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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经济业态的蓬勃

发展，相应的就业形式也发生深刻变迁，新就业形态

应运而生，与之伴生的劳动者人群也迅速壮大。

2023年 3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的第九次全国职

工队伍状况调查总报告显示，目前全国职工总数在

4.02亿人左右，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400万人，占

比超五分之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经成为职工队

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却面临严重缺位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

益保障，人社部等八部门也联合发布了《关于维护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等政策

文件，并召开平台企业用工行政指导会，督促头部平

台企业落实政策、依法规范用工。与此相呼应，国内

外学者近年来也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其权益保

障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

借助CiteSpace等文献计量工具，全面对比分析国内

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研究的发展脉络，以

期从整体上把握该研究的历史、现状和趋势。

一、研究思路与数据基础

(一)主题解析与概念界定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

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新就业形态，此

后，国内学者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入探究，张成刚 [1]

(2016)从生产关系视角入手，认为新就业形态是伴随

着互联网技术进步与大众消费升级出现的去雇主化

的就业模式以及偏离传统正规就业并借助信息技术

升级的灵活就业模式。朱松岭[2](2018)认为新就业形

态是“传统产业在互联网条件下延伸而产生的、尚未

完全转化成独立新形态的就业形态”。孟琦[3](2020)
则认为，新就业形态是在新业态、新经济与新技术的

共同作用下，通过信息技术，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去雇

主化的就业形态。学者们的研究显示新就业形态具

有4个显著特征：一是雇佣关系灵活化。从业人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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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平台形成合作关系，且很少与平台企业签订劳

动合同。二是工作方式、时间与场所弹性化，给从业

者最大的自由发挥空间。三是劳动报酬非固定化，

取决于个人努力和平台综合业绩。四是从业人员个

体化、多元化。2021年 12月，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对

此作出明确定义：新就业形态是指新一轮信息技术

革命特别是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种就

业新模式，体现为劳动关系灵活化、工作内容多样

化、工作方式弹性化、工作安排去组织化、创业机会

互联网化，正在成为吸纳就业的一条重要渠道。新

就业形态与灵活就业有所交叉，是灵活就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但与传统的灵活就业相比，新就业形态增

加了互联网平台作为承担部分劳动用工管理功能的

就业载体以及获取就业资源信息的途径，呈现出组

织方式平台化、工作任务自主化、主体身份多重化、

劳动关系模糊化等新特征。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的权益界定与保障路径，从前期重要文献的梳理来

看，其权益主要指基于劳动关系的社会保障权益，以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为主；其保障路径研

究主要包括两大方向，一是劳动关系的界定，二是从

多个视角探讨其劳动权益保障的途径。本文的文献

检索和计量分析都围绕以上主题和概念展开。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与权威性，本研究在

数据来源上选择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和中国

知网(CNKI)数据库，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

进行样本数据研究。具体检索与筛选过程如下：

1.确定主题词并检索文献。首先，对国内文献

进行检索。在预先阅读部分高质量期刊文献的基础

上，咨询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社会学专家学者，经过

多次研讨论证后确定了5个主题词：新就业形态、网

约工、类雇员、平台从业者、劳动权益，选取CNKI的
高级检索方式，将前4个主题词用“OR”连接，构建中

文检索式，并限定学术期刊为来源库进行全库全时

段检索，查询到相关文献1739篇，根据最后一个主题

词“劳动权益”选用“AND”连接，对查询结果进行再

检索，得到文献 158 篇，文献分布时间段为 2017-
2023年。其次，对国外文献进行检索。基于中文文

献所确定的5个主题词，结合对部分国外相关文献的

前期研究，确定了对应的5个主题词：Uber Economy，
Independent Contractor，Platform Worker，Gig Worker，
Regulation。选取 Web of Science-Core Collection 数

据库的高级检索方式，将前4个主题词用“OR”连接，

选择2017-2023年时间区间，构建英文检索式，选定

Documents进行全库检索，查询到相关文献 3211篇，

选择第5个主题词用“AND”连接，在查询结果上进行

再检索，得到文献237篇。

2.对检索到的原始文献进行二次筛选，作为文

献计量分析的数据来源。通过逐篇阅读检索到的文

献的题目和摘要，首先去掉通知、通讯类文献，之后

按照以下标准筛选文献：研究主题为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权益保护，研究对象为从业者特点和法律法规，

通过追溯参考文献进行补充，最终获得中文文献211
篇、外文文献141篇，作为计量分析的样本文献。

3.从样本文献中选取高质量文献作为内容分析

(研究热点部分)的数据来源。对中文文献，在211篇
的基础上，选择CSSCI来源文献，选取与主题高相关

性文献40篇。对外文文献，根据其文献收录期刊的

影响因子和主题相关度，同样选择40篇。以上80篇
文献作为本文研究热点分析的基础资料。

二、基于图表和量表的文献统计分析：发文量、

被引频次与影响因子

(一)发文量变化趋势分析

发文数量及趋势是体现国内外发文总量的一个

基本指标，反映了国内外学者对主题文献的关注程

度与认识深度。基于本研究的梳理和统计，从 2009
年开始，国外学者开始零星地探讨“零工”与“零工经

济”这一新的就业形式与经济业态。2014年开始关

注“零工”(Gig Worker)的就业风险问题，包括不公平

雇佣与是否参与社会保险计划等。之后，该主题研

究进入发展期，文献数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

开始关注该领域的研究。国内学者则在2016年以后

开始涉足该领域，介绍国外关于“零工经济”与“零

工”的相关信息，继“新就业形态”这一概念被提出

后，张成刚[1]提出了依托网络平台的创业式就业者、

自由职业者、多重职业者等新就业类型，在肯定新就

业形态发展具有促进就业和缓解劳资矛盾重大贡献

的同时，也提到了去中心化的就业模式可能增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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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就业个体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包括收入不稳定、需

求变动冲击、价格变动冲击、无就业保护等。2017-
2022年，国内相关文献数量快速增加，与国外文献并

行呈持续上升态势，同期数量明显超过国外文献(见
图 1)。总体而言，国内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保障的研究虽起步稍晚，但近年来文献数量呈后来

居上之势。这说明，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程度日益提高，实践中主管部门对新就业形态的认

知与制度创新需求也在日益上升。

(二)文献被引频次分析

论文的被引频次是衡量论文质量和学术影响力

的基本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学术水平的高

低。以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收集到的141篇文

献和CNKI收集到的211篇文献为样本数据，对国内

外文献被引频次进行统计，得出排名前5的高被引文

献量表，详见表1和表2。
从表1可知，国外样本数据中被引频次前5的文

献，平均被引次数为131次，其中被引频次最高(184)
的是 Stewart等 [4]在 2017年发表的论文，该文回顾了

数字零工在澳大利亚的发展程度和主要特点，分析

现有就业法规对这些零工工作的适用性，提出了5个
方面的解决思路。Todoli-Signes A[5]同年发表的另一

篇高被引文献认为，数字时代极大地改变了雇佣关

系，致力于将客户与个人服务提供商直接联系起来

的新型公司正在兴起，就业法面临严峻挑战，因此有

必要制定一项新的特殊劳动法规。2019年的两篇论

文中，Goods等[6]以澳大利亚平台外卖行业为案例，从

经济保障、自主性和享受3个维度来评估平台工人的

图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国内外文献情况(2017-2023年)

表1 国外高被引文献统计(前5)

篇名

Regulating Work in the Gig Economy: What
Are the Options?
Flexibl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and Ca⁃
reers in Time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Your Gig Any Good?" Analysing Job Quali⁃
ty in the Australian Platform-based Food-deliv⁃
ery Sector
Networked but Commodified: The (Dis) Embed⁃
dedness of Digital Labour in the Gig Economy
The 'Gig Economy': Employee, Self- employed
or the Need for a Special Employment Regula⁃
tion?

作者

Stewart A, Stanford J

Spurk D, Straub C

Goods C, Veen A, Bar⁃
ratt T
Wood AJ, Graham M,
Lehdonvirta V, Hjorth I

Todoli-Signes A

刊名

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Sociology- the Journal of the Brit⁃
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Transfer- European Review of La⁃
bour and Research

发表年份/年
2017

2020

2019

2019

2017

被引频次/次
184

175

109

100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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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质量；Wood AJ等[7]则通过对东南亚和撒哈拉以

南非洲平台工人的调查与访谈，探讨数字劳动力在

现有工作环境下缺乏劳动法规保护和医疗保健权利

被限制的现象。2020年，Spurk D等[8]研究了正常雇

佣关系中工人工作安排的变化，如短时间工作、灵活

的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等，以及应运而生的临时代

理工作和其他形式的分包劳动等。以上研究主要对

数字零工、平台从业者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雇佣

关系、工作表现和劳动保护进行了探讨，为后续研究

指明了路径。

从表2可知，国内样本数据中被引频次前5的文

献，平均被引次数为84次。其中发表年份最早的是

2018年唐鑛等[9]的《网约工的劳动权益保护》一文，该

文针对网约工缺乏社会保险的问题，提出对网约类用

工的定性应当以劳动关系性质为评价准则，网约工人

应当通过工会、保险等形式进行自我维权。被引频次

最高(97)的是胡放之[10]在2019年发表的论文，该文通

过对湖北外卖骑手就业现状的调查，提出了创新劳动

关系认定标准、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强化平台企

业主体责任、加大政府监管服务力度、提升网约工的

维权意识等对策建议。同年，林欧[11]研究发现，我国

在制定网约工劳动权益保障制度时，应充分考虑灵活

用工的扩展趋势，通过立法或修法明确规定灵活用工

群体的基本劳动权益内涵，并注意与税法、社会保障

制度相协调，以确保网约工的劳动权益得到有效保

障。2021年，娄宇[12]从法理分析的视角提出，对于平

台经济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可以在基本医

保、职业伤害保障、集体协商3个重点领域进行法律

制度设计。2022年，谢增毅[13]从立法的视角探讨平台

用工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提出应赋予平台工人平等

就业、职业安全卫生、工资、工时、加入工会和集体协

商等方面的权利，以及与算法相关的权利。以上研究

聚焦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上，从法理分

析、国外借鉴、国内实践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对国内

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中外研究对比来看，一是国内文献的被引频

次明显低于外文文献，影响力相对较弱；二是国内重

要文献的发表时间略晚于外文文献，说明国外在这

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三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焦点

略有不同，国外学者侧重于对新用工形式及经济属

性的研究，其中包含劳动者保护的内容，国内学者则

侧重于对新形态就业者劳动关系和劳动权益保障的

研究。

(三)期刊影响因子分析

学术期刊是学术传播的重要载体，承担引领学

术研究、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使命，高质量的学术期

刊是高质量文献的保证，两者相辅相成。从外文文

献发表期刊分布的总体情况来看，用于数据统计的

141篇外文文献分布于 108个期刊中，其中有 20.4％
的期刊发表了两篇及以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

障相关的文献，发表文献数量(56篇)占总统计文献数

的 39.7％。发表文献排名前 5的期刊主要集中在劳

资关系、运营管理、新技术工作与就业这些学术领

域，其中发文量最多的期刊是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共发表7篇；影响因子排名前5的期刊主要

集中在职业行业、技术预测和社会变革、技术改革等

领域，其中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是Dialogues in Hu⁃
man Geography，影响因子高达 27.5(详见表 3)。由以

上情况可知，外文期刊对主题文献的刊载集中在对

口专业领域，但整体数量不多。同时，高影响因子的

表2 国内高被引文献统计(前5)
篇名

网约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研究——基于湖北外卖骑手

的调查

平台经济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的法理探析与制

度建构

网约工的劳动权益保护

英国网约工劳动权益保障的思路、困境及启示

平台用工劳动权益保护的立法进路

作者

胡放之

娄宇

唐鑛，胡夏枫

林欧

谢增毅

刊名

湖北社会科学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
社会科学辑刊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中外法学

发表年份/年

2019

2021

2018
2019
2022

被引频次/次

97

92

83
7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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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对主题文献的刊载量均为1篇，表明国外学术界

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关注度还不够高。

从国内文献发表期刊分布的总体情况来看，用

于数据统计的211篇文献分布于110个期刊中，其中

有23.6％的期刊发表了两篇及以上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权益保障相关的文献，发表文献数量(95篇)占总统

计文献数的45％。发表文献排名前5的期刊主要集

中在劳动关系、人力资源开发、工会理论与劳动就业

这些学术领域，其中发文量最多的期刊是《中国劳动

关系学院学报》，共发表 12篇；影响因子排名前 5的
期刊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改革、法学和劳动经济学

等领域，其中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是《改革》，影响因

子为 11.807(详见表 4)。由分析可知，国内对主题文

献的刊载同样集中在相关专业领域，发文数量上略

高于同期外文期刊，期刊影响因子明显逊色于外文

期刊。与国外文献不同的是，国内不仅借鉴国外关

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工会理论方面的研究，也体

现出自身的鲜明特点：一是重点集中在劳动关系和

法学相关期刊上开展研究；二是在实践对策类文章

上结合实例进行实践探索。以上结果表明国内学术

界和实践工作部门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

题的关注程度明显增加。

三、基于CiteSpace的文献可视化分析：发文国

家(地区)、发文机构与核心作者

(一)发文国家(地区)分析

学术研究受地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具有显

著的地域特征。对发文国家(地区)的分析旨在展现

不同国家(地区)间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研究的不同特点和关注程度，形成学术研究的地理

分布图谱。以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收集到的

141 篇文献为数据源，基于 CiteSpace 的 Country(re⁃
gion)分析功能，年度区间设置为 2017年 1月至 2023
年8月，年度切片设为1年，可得到如图2所示的发文

国家(地区)图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发文

国家(地区)图谱共有39个节点，形成43条连线，网络

密度值为 0.058，Q值(取值范围 0≦Q＜1，大于 0.3表

明网络结构显著)为0.5476，S值(聚类清晰度，大于等

于0.7表示聚类结果具有较高的信服度)为0.8624，说
明各聚类结构合理，令人信服。

由图 2可知，在 39个发文国家(地区)中，形成引

领作用并且发文数量在10篇以上的国家有美国、中

国、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荷兰和加拿大。除中国

表3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外文文献发表期刊分布情况

发文数量最多的5种重要期刊及其发文数量

期刊名称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Relations Industrielles-Industrial Relations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M&SOM- Manufacturing &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

影响因子

2.3
0.4
3.7

6.3
5.8

数量/篇
7
4
4

3
3

影响因子最高的5种重要期刊及其发文数量

期刊名称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Technovatio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影响因子

27.5
12.5
12

11.1
11.1

数量/篇
1
1
1

1
1

表4 国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文献发表期刊分布情况

发文数量最多的5种重要期刊及其发文数量

期刊名称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人民论坛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工会理论研究

中国劳动

影响因子

1.771
1.461
4.035
1.086
1.316

数量/篇
12
9
8
8
7

影响因子最高的5种重要期刊及其发文数量

期刊名称

改革

中外法学

环球法律评论

法学

经济学家

影响因子

11.807
11.571
8.787
8.201
7.697

数量/篇
1
1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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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这些国家均为发达国家(地区)。这表明由共享经

济引起的新就业形态的发展主要是在发达国家(地
区)出现并快速发展，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异军突

起，在互联网平台经济方面紧随发达国家(地区)的步

伐，并在某些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相关的学术研究也

逐步向前沿靠拢，快速步入并跑行列。

(二)发文机构分析

纵观国内外，发文机构多为科研院所和高等学

校，也包括一些政府所属部门和研究机构，以及一些

社会领域和头部企业的智库。发文机构的层次与水

平也体现了文献的层次和水平。基于 CiteSpace的
Institution分析功能，对中英文样本文献进行计量分

析，可得到如图3、图4所示的发文机构网络图谱。

从图3显示的外文文献发文机构网络图谱来看，

网络节点数 150个，网络连线 123条，网络密度值为

0.011，Q值为 0.9042，S值为 1，说明网络聚类结构优

图2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发文国家(地区)图谱

图3 外文文献发文机构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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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可信度很高。在机构发文量上，发文量最多的前

5家机构是University of Sydney(悉尼大学，5篇)、Uni⁃
versity of Oxford(牛津大学，5篇)、University of Califor⁃
nia System(加州大学体系，4篇)、Tsinghua University
(清华大学，4篇)、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
entifique(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4篇)，与国家发文

量图谱的分析结果对应并吻合；在发文量排名前 20
的发文机构中，有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前10的牛津大

学、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另外还有8个
发文机构在世界排名前100名内。在合作关系上，形

成三个主要的聚类群，第一类由University of Sydney、
University of London 和 Edith Cowan University 等 11
所大学组成；第二类由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
tem、Tsinghua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
gy等多家科研机构和大学组成；第三类由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CNRS)领衔的 7所科研机构和大学组

成。这些群体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学术合作网络。另

外，发文量较高的还有University of Oxford、Universi⁃
ty of Toronto、N8 Research Partnership、Delft Universi⁃
ty of Technology等国际知名高校和高校联盟形成的

小聚类。

从图4显示的国内文献发文机构网络图谱来看，

网络节点数 129个，网络连线 24条，网络密度值为

0.0029。其中连线值和密度值过小，说明国内发文机

构间合作不够紧密。从图中可以看出，较为明显的

聚类群仅有一个，即由中国人民大学偕同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领衔的 9所大学组成的聚类群。Q值为

0.9019，S值为 1，说明整体网络聚类结构优良，可信

度很高。在机构发文量上，发文量最多的前5家机构

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8篇)、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6篇)、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

学院(6篇)、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5篇)、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4篇)，均是国内劳动经济、法学

领域的知名院所，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

学分别在两领域专业排名第一。在发文量排名前20
的发文机构中，入选全国“双一流”高校的有7个，其

中按照ABC中国大学排名评价体系，中国人民大学

在全国“双一流”高校中排名第8位。在合作关系上，

除了前文提到的唯一的聚类群之外，还有中国政法

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

究院、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形成的小聚类或单发机

构，其发文量在发文机构中排在前列。

(三)核心作者群分析

作者是文献的产出者，高发文量和高合作度的

作者形成核心作者群，对本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积

极的影响。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对国内外样本文

图4 中文文献发文机构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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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进行图谱分析，节点类型设置为“Author”，年度区

间设置为2017年1月至2023年8月，年度切片设为3
年，可得到如图5、图6所示的作者合作关系图谱。

从图5所示的外文作者合作关系图谱来看，Q值

为0.943，S值为1，说明生成的图谱结构合理，可信度

很高。从作者发文量来看，发表论文最多的是Fren⁃
ken，共 4篇，根据普莱斯定律的计算公式：M=0.749
Nmax (Nmax指最高作者的发文量)，得出其阈值M为

图5 外文核心作者群及合作关系网络图谱

图6 中文核心作者群及合作关系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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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8，因此本研究中发文量大于或等于 2的作者均

可列入核心作者群。经统计，共有 7位作者，形成 6
个核心作者群，核心作者分别是：乌得勒支大学的

Frenken，牛津大学的 Graham，埃迪斯科文大学的

Barratt，麦克马斯特大学的 Stanford，天津大学的

Zhao Daozhi，电 子 科 技 大 学 的 Dang Sixuan、Cao
Sheng。核心作者群共发文 16 篇，占发文总数的

11.3％，与普莱斯定律50％的界定值相距甚远，表明

样本外文文献作者之间的科研合作关系较弱，核心

作者群尚未形成较大规模的研究团队，业内学术影

响力不强。

从图 6所示的中文核心作者群及合作关系图谱

来看，Q值为 0.9377，S值为 1，说明生成的图谱结构

合理，可信度很高。从作者发文量来看，发表论文最

多的是张成刚，共4篇，根据普莱斯定律的公式进行

计算，得出其阈值M也为 1.498，因此本研究中发文

量大于或等于2的作者均可列入核心作者群。经统

计，共有17位作者，形成13个核心作者群，核心作者

分别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张成刚、范围，中国政

法大学的娄宇，湖北工业大学的胡放之，中国劳动和

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的涂伟，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的

王群，中国人民大学的涂永前、胡夏枫，中华全国总

工会的汪雁，北京市总工会的冯丽君，南开大学的陈

兵、柯振兴，吉林大学的艾琳，上海财经大学的王全

兴、王茜，南京大学的方长春，日本劳动政策研究研

修机构的仲琦。核心作者群共发文42篇，占发文总

数的19.9％，虽高于外文核心作者群发文数，但与普

莱斯定律 50％的界定值仍有一定差距，表明国内样

本文献作者之间的科研合作关系也较弱，核心作者

群相对分散，业内学术影响力有待加强。

四、基于研究主题和发展脉络的内容分析：关键

词、研究热点

(一)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主题的高度概括和凝练，对关

键词的聚类分析可以充分展现文献的研究主题及发

展脉络，突出其研究热点和预见其研究方向。以国

内外样本文献为数据源，基于 CiteSpace的Keyword
分析功能，可得到如图 7、图 8所示的关键词演进时

区图谱。

从图 7显示的外文文献关键词演进时区网络图

谱来看，Q值为 0.5555，S值为 0.8394，说明网络聚类

结构良好，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从关键词具体聚类

情况来看，包括 7个研究主题：#0gig economy(labor，
decent work)；#1digital platforms(sharing economy，
uber，ride - hailing)；#2informal employment(platform
work，crowdworkers)；#3innovation(business，markets)；#
4policy and regulation(gig work，labour regulation)；#
5workplace relations(politics，strategy)；#6labor law(in⁃
stitutional change，market logic)，研究主题与其中的关

键词从不同角度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

图7 外文文献关键词演进时区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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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探索与诠释。从关键词时区演进情况来看，

2017-2018年，国外文献集中在对共享经济和零工经

济本身及其用工形式的研究，也有一些文献对数字

用工的合法属性、经济依赖性、雇佣关系、体面劳动

等概念性问题进行界定，还对数字企业人力资源管

理机制、自雇者的流动、生命健康与安全、相关劳动

法规的修订以及数字工会的设立等方面展开了初步

探讨。2019年以后，随着数字技术和算法的进一步

发展，平台经济以及依托网络平台的用工形式进一

步优化，许多国家的文献开始聚焦于研究依托于优

步(Uber)等平台企业的众多灵活就业群体，如网约车

司机、快递员、送餐员的工作行为，对本地就业局势

的影响以及他们作为自雇者或独立承包商所产生的

日益升高的工作风险，并就此从市场逻辑、立法和公

共政策等方面提出解决思路。

从图 8显示的中文文献关键词演进时区网络图

谱来看，Q值为0.515，S值为0.8003，说明网络聚类结

构较好，可信度也较高。从关键词具体聚类情况来

看，包括 7个研究主题：#0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平台

用工)；#1数字平台(平台企业，算法，劳动权益)；#2新
业态就业人员(网约工，用工模式，雇主责任)；#3劳动

关系(劳动合同，劳资纠纷，工会组织)；#4灵活就业

(平台就业，网络主播)；#5劳动报酬(用工形式，生产

资料，劳动条件)；#6权益保障(实质正义，议价能力，

工会职能)。研究主题从用工平台、就业形式、劳动

关系认定、劳动权益保障等4个角度对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权益保障问题进行了探索与诠释。从关键词时

区演进情况来看，2017-2018年，中文文献集中在对

网约工劳动关系、劳动权益保障方面，以两者为关键

词的文章分别有 47篇、96篇，各占总样本篇数的

22％和45％，也有一些文献对共享经济、新业态劳动

者、体面劳动、从属性等概念进行阐释，另外还从劳

动法、工伤保险、社会保险、雇主责任、个案分析等方

面展开了初步探讨。2019年以后，随着平台用工队

伍的不断壮大，中文文献对平台促进灵活就业的积

极作用、各类平台从业人员的工作行为以及去中心

化的就业模式带来的日益上升的工作风险，尤其是

如何为平台从业者提供除雇主责任险之外的社会保

障进行深度思考与探究，同时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

思路，从立法保护、政策保护和工会集体协商等方面

探求中国方案。

通过中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的对比，可知其聚

类结构虽各有侧重，但总体上还是比较相似的，外文

文献的研究更倾向于市场规则与企业人力资源管

理，寻求立法与工会协商的解决路径，而中文文献研

究则倾向于新型劳动关系的认定与劳动法规的完

善。在演进时间上，外文文献对共享经济、零工经济

的研究较为靠前，但随着中国网络平台企业与基于

图8 中文文献关键词演进时区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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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新用工形式的迅猛发展，中文文献研究的数

量明显增多，研究重点和时间也逐渐与外文文献趋

于重合。

(二)研究热点分析

根据以上对国内外文献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可以

发现，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以下三

个方面：新就业形态与从业者、新型雇佣关系的认定

和劳动权益保障。

1.新就业形态与从业者

基于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世界主要经济体的

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数字

化转型，催生了一场新的就业革命——新就业形

态。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新生事物展开了广泛研究。

Degryse[14]认为平台工作摆脱了地点、时间和集体组

织的限制，打破了传统的“三个统一”的工作基础，具

有脆弱性和不稳定性。Uysal等[15]研究了土耳其对平

台经济的两种看法：一是肯定平台经济对劳动过程

的影响；二是强调平台零工的不稳定性。Nilsen等[16]

指出，平台经济的出现，对工业时代建立的二元劳资

关系为基础的现行劳动法规提出了挑战，尤其是缺

少对工作条件、健康和安全风险的监管。方长春 [17]

把新就业形态划分为三大基本类型：以“去雇主化”

为典型特征的新就业形态(Ⅰ型)、以“多雇主化”为典

型特征的新就业形态(Ⅱ型)、以标准劳动关系下劳动

方式的新型化为特征的新就业形态(Ⅲ型)。新就业

形态亟待克服的主要短板是Ⅰ型新就业形态中的

“去雇主化”带来的劳动者法律身份认定和权益保障

问题。胡磊[18]认为平台经济“去劳动关系化”可以提

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但降低了其安全性。其治理

取向是：与时俱进地调整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推进

“劳动从属性由弱到强，法律规制由宽到严”；弱化社

保缴纳、劳动标准执行与劳动关系的关联性，优化社

会保障和劳动者技能培训体系；优化劳动保障监察

和争议处理机制，严惩遮蔽事实劳动关系行为。Bel⁃
lace[19]认为，技术变革导致了数字经济或零工经济，

使用算法的 IT平台可以取代管理人员，工人不再是

雇员，劳动法往往不适用，全职、稳定的就业正在消

失。Choudhary等[20]对零工各种特征进行了探讨，包

括生活方式、心理健康、公平待遇和零工工人的整体

福祉。综上，国内外学者对新就业形态的认知与关

注视角并不一致，国外学者侧重对这一形态的经济

属性、法理属性和平台算法、从业者的工作特征等方

面进行探讨，而我国学者则更为关注高质量发展背

景下新就业形态对稳就业、促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及

规范性治理的路径与从业者劳动权益的保障等焦点

问题。

2.新型雇佣关系的认定

新就业形态的出现正在不断冲击传统用工方式

及其配套的劳动法规体系，如何认定新业态的劳动

雇佣关系成为业界热研议题。Azais等[21]提出“就业

灰色地带”的概念，在“与第三方的雇佣关系”这一更

广泛的框架内，讨论雇员和独立承包商的区别，明确

新的雇佣关系。Zhang[22]指出，为了识别优步司机是

雇员还是独立承包商，应该通过共享经济参与者之

间的集体协商，以及司法、学术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

对话，建立一个考虑一系列因素的新标准。Parwez[23]

认为在线平台送餐工作改变了传统的雇主-雇员关

系，而这种不稳定的工作关系使企业可以逃避相关

的福利责任。肖竹 [24]通过对加拿大“依赖性承包

人”、英国“非雇员劳动者”、德国“类雇员人”、西班牙

“经济依赖性自雇佣劳动者”以及意大利的“准从属

性劳动者”的借鉴分析，探讨第三类劳动者在我国的

适用性。田野[25]在对平台企业和外包企业进行用工

责任厘定分析时，提出以算法管理为中心，以劳动三

分法为法律关系架构进行确定，外包企业对从业者

负首要责任，平台企业负与之相应的补充责任。国

内外学者都认为，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

障问题首先要解决新型劳动雇佣关系的认定问题。

实际上，无论是国外学者提出的“第三方雇佣关系”

“类雇员”“自雇者”等概念，还是我国提出的“第三类

劳动者”概念，都打破了劳动二分法的界限，致力于

在更广泛的框架内，通过政府、司法和平台经济参与

者之间的集体协商来界定这一全新关系的内涵。

3.劳动权益保障

在传统的劳动二分法的法律框架下，劳动关系

的认定是劳动者获取劳动权益的前提。随着新经济

业态和新就业形态冲击和影响的不断深入，国内外

学者开始从更多视角探讨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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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保障问题。经梳理，主要包括3条研究路径：一

是从工会职能的创新角度开展研究。Rolf等[26]以英

国快递服务公司Hermes与GMB工会之间达成的“自

雇+”(SE+)协议为例，对现有的就业法和劳动力市场

监管模式进行了分析。Anwar等 [27]认为非洲的零工

经济为非洲大陆的失业者提供了工作机会，但就业

模式的非正式化也使平台公司逃避为工人提供福利

的责任，应建立集体谈判机制。李雄 [28]从集体劳动

权的角度提出增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议价能

力”，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切实保障劳动权益的落

实。二是从法律创新的角度开展研究。方长春[29]将

以自然人的身份、以个体化而非组织化方式从信息

技术平台上承接工作事项的从业人员的劳动归结为

“第三类劳动”，并提出针对第三类劳动单独立法，构

建起“从属劳动-第三类劳动-独立劳动”多层次的完

整的劳动保障体系。涂永前[30]深入剖析加州零工经

济法案，从对新业态劳动者倾斜保护和分类对待等

方面完善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法制。王甫希等 [31]、

赵红梅 [32]提出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立法保护、

制定特殊就业法规。Hardy等 [33]以澳大利亚法律实

践为例，探讨通过竞争法和消费者法来监管零工的

利弊。Rawling等 [34]考察了 2017年澳大利亚联邦议

会通过的主要工业立法，削弱了联合政府传统的劳

资关系立场，以改善对弱势工人的保护。三是从政

策实践的创新角度开展研究。Zuo等 [35]通过博弈论

模型分析得出结果，不受监管的网约车系统是不稳

定的，政府监管有助于稳定系统。Lachapelle等[36]通

过对加拿大蒙特雷大都市区36名商业骑自行车者、

雇主、承包商和企业家的访谈，为不同类型的骑自行

车者制定了一个与近距离碰撞、碰撞和伤害风险相

关的职业安全因素框架，以此框架来降低潜在职业

风险。李强等[37]从“嵌入式治理”的视角为政府解决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缺位问题提供了一种实

践思路。陈兵等[38]提出，在服务平台场景下，平台就

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呈现出一些特有的新问题：

企业用户借服务平台掩盖劳动关系，“多角用工”模

式导致确定维权对象困难，“劳动管理”的认定缺乏

明确标准等，并从服务平台、行业协会、监管机关等

多方面提出对策。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 CiteSpace等科学计量方法，对 2017-
2023年国内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进行

了量化分析和内容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一)研究结论

1.国内外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研究

尚处于起步阶段

从发文焦点与发文量来看，国内外聚焦共享经

济、零工经济等新业态的综合性文献较多，与新业态

劳动者以及劳动权益保护相关的文献从2017年开始

增多，之后呈稳步上升趋势，但总量相对较少，业内

关注度不高。从文献被引情况来看，国外样本文献

的被引数量占总量的 80％，国内稍低，占比 75％；国

外样本文献被引频次最高的为184次，国内较低，为

97次。从期刊影响因子来看，在国内外期刊中，发文

数量排名前 5的期刊影响因子均未达到 10，影响因

子较高的刊物发表数量多为单篇。由此可知，应进

一步提升此类研究的文献发表数量，扩大这一主题

在业界的学术影响力。

2.国内外研究主体集中在发达国家(地区)，发文

机构间合作关系较弱，核心作者群相对分散

基于对国家(地区)、发文机构和作者的CiteSpace
分析可知，发文数量在 10篇以上的国家(地区)有 7
个，除中国外均为发达国家(地区)，表明我国新业态

与新就业形态发展紧跟世界潮流，学术研究也进入

并跑行列。在发文机构上，国外发文量排名前20中
有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

界排名前 10的著名高校，并形成明显的 3个机构聚

类群；国内发文量排名前20中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7个“双一流”高校，仅有

一个明显的机构聚类群，在机构层次与合作紧密度

上均与国外有较大差距。在作者分析上，国内外核

心作者群各自之间的科研合作关系都较弱，均未形

成较大规模的研究团队，业内学术影响力有待加

强。下一步应引导更多作者、发文机构和国家(地区)
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并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国际国

内合作与交流。

3.国内外研究内容各有侧重，但主要集中在新

就业形态与从业者、新型雇佣关系认定和劳动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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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3个方面

通过关键词聚类与演进区间分析，国内外研究

在不同时间段虽各有侧重，但近年来研究焦点逐步

接近并渐趋重合。对于新就业形态与从业者的研

究，国外文献多是从某一侧面进行点上研究，国内文

献则直接对新就业形态的分类与从业者的特点进行

系统阐述。对于新型雇佣关系认定的研究，国外文

献提出“就业灰色地带”的概念，引入第三方的雇佣

关系框架，来明确雇员与独立承包商的区别；国内文

献则借鉴国外的“依赖性承包人”“准从属性劳动者”

等界定，探讨第三类劳动者在我国的适用性，以及他

们的权利和雇主责任分担。对于劳动权益保障问

题，国内外学者从3个不同的视角开展研究：一是从

工会职能创新的视角，研究如何建立集体谈判机制，

增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二是从法律

创新的视角，研究如何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单独立

法，或有针对性地从竞争法、消费者法等现有法案中

为其寻找法律支持；三是从政策实践创新角度，研究

如何加强行业监管、构建劳动保障体系以促进新形

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国内外研究有所区别的是，

国外研究普遍弱化政府角色，而国内研究则更重视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未来在以上3个方面持续加

强研究的基础上，也应激发地方首创精神，通过修订

立法、构建数字监管体系和完善社会保障等手段，推

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治理实践，以实践反

哺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

(二)政策建议

2021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维

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填

补了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真空地带。

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具体建议：

1.落实平台企业对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主体责任

根据“谁控制、谁担责”的原则，将平台企业确定

为从业者职业伤害的第一责任主体，要求其提供有

利于保护新业态从业者的设备和工具，如智能头盔、

蓝牙耳机等，也要确保平台算法开发的伦理责任，从

源头上减少事故的发生。同时，由人社部会同工会、

质监等部门对平台企业用工的算法行业规范、从业

者的劳动安全等进行联合监察，做好兜底保障。

2.创建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制度

按照社会保险互助共济的思路，参照现有的工

伤保险制度，创造性地建立一种适合新就业形态的

全新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以逐步壮大的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为参保对象，确定具体的缴费基数、比例和

运行管理办法，与其他保险制度并行，共同纳入我国

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也要做好参保基金运营和未

来与工伤保险并轨的制度准备。

3.依托基层工会组织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

发声

充分发挥工会的职能作用，推动平台用工头部

企业属地建会，在区和街道层面建立“小二级”行业

工会，吸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近加入“小二级”工

会。充分了解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职业诉求，如最

低工资标准、最长工作时间、职业伤害争议等，充分

利用三方协商机制，为其合理诉求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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